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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6年1月18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

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鹏华优质治理混合（LOF)

场内简称 鹏华治理

基金主代码 160611

交易代码 160611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7年4月25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496,721,143.00份

投资目标

投资于具有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成长性的优质上市公

司，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长期、稳定的资本增值。

投资策略

（1）股票投资策略：本基金采取“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和“自下而

上”的选股策略相结合的主动投资管理策略。 整体资产和行业配

置主要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及行业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等

情况确定股票投资比例和行业配置比例，个股方面，主要投资于具

有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成长性的优质上市公司，同时关

注那些过去基本面较差但正在发生转折的上市公司，采用多种价值

评估方法，多视角地进行分析，努力选择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进

行投资。

（2）债券投资策略：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用久期控制下的主动

投资策略，本着风险收益匹配最优、兼顾流动性的原则确定债券各

类属资产的配置比例。 在个券选择上，本基金综合运用利率预期、

收益率曲线估值、信用等级分析、流动性评估等方法来评估个券的

投资价值。

（3）权证投资策略：本基金将权证看作是辅助性投资工具，其

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75%＋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2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型基金、债

券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具有中高风险、中高收

益的投资品种。

基金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5年10月1日 － 2015年12月31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06,693,900.78

2.本期利润 179,728,772.11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174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583,290,865.95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58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

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

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2.31% 1.17% 12.98% 1.25% -0.67% -0.08%

注：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75%＋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25%。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07年4月25日生效。

2、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张戈

本基金基金

经理

2014年7月26日

2015年12月4

日

8

张戈先生，国籍中国，经济学博士，8年证券从

业经验。历任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核心研究

员，从事策略、地产等研究；2012年5月加盟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研究部高级研究

员，从事策略研究工作，2014年4月至2014年6

月担任鹏华普丰证券投资基金（2014年6月已

转型为鹏华策略优选混合基金） 基金经理，

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兼任鹏华优质治理

股票基金(LOF)基金经理，2014年6月起担任鹏

华策略优选混合基金基金经理。张戈先生具备

基金从业资格。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基金经理发

生变动，张戈不再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由吴

印、胡东健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吴印

本基金基金

经理

2015年2月10日 - 9

吴印先生，国籍中国，经济学硕士，9年证券从

业经验。历任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发展

部行业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万家双引擎混

合基金基金经理、 万家行业优选股票基金

（LOF）基金经理、万家精选股票基金基金经

理等职；现任职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管理部，2015年2月起担任鹏华优质治理混合

（LOF）基金基金经理，2015年5月起兼任鹏华

精选成长混合基金基金经理。吴印先生具备基

金从业资格。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基金经理发生

变动，张戈不再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由吴印、

胡东健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胡东健

本基金基金

经理

2015年12月4日 - 4

胡东健先生，国籍中国，经济学硕士，4年金融

证券从业经验。历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

究员；2015年1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高级研究员，从事投资研究工作，2015年6

月起担任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基金基金经理，

2015年12月起兼任鹏华优质治理混合（LOF）

基金基金经理。 胡东健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

格。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基金经理发生变动，张

戈不再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由吴印、胡东健

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诚实守信、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合规，不存在

违反基金合同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生违法违规且对基金财产造成损失的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交易次数为1次，主要原因在于指数成分股交易不活跃导致。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5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持续低迷，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改革和创新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由于监管层对融资杠杆的清理，

汇率市场的大幅波动以及政府救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股票市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本基金下半年整体上以稳健操作的思路为主，在市场风险并未完全释放的情况下，配置上以金融、地产、家电等低估值蓝筹股为核

心。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内，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为12.31%，同期上证综指上涨15.93%，深证成指上涨26.80%，沪深300指数上涨16.49%。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033,804,600.83 61.22

其中：股票 1,033,804,600.83 61.22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26,456,907.94 25.25

8 其他资产 228,501,043.85 13.53

9 合计 1,688,762,552.62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44,810,000.00 2.83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355,854,852.96 22.48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310,000.00 0.34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15,487,709.25 0.98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855,000.00 0.81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3,762,480.97 9.08

J 金融业 239,830,000.00 15.15

K 房地产业 34,245,823.30 2.16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4,038,734.35 6.57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20,862,000.00 1.32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6,748,000.00 3.58

S 综合 - -

合计 1,033,804,600.83 65.29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2400 省广股份 4,136,729 104,038,734.35 6.57

2 601318 中国平安 2,500,000 90,000,000.00 5.68

3 002316 键桥通讯 3,499,909 71,013,153.61 4.49

4 300017 网宿科技 1,049,880 62,982,301.20 3.98

5 002475 立讯精密 1,800,000 57,510,000.00 3.63

6 600837 海通证券 3,500,000 55,370,000.00 3.50

7 000890 法 尔 胜 3,999,965 55,079,518.05 3.48

8 002508 老板电器 1,000,000 44,950,000.00 2.84

9 002321 华英农业 3,000,000 39,630,000.00 2.50

10 002343 禾欣股份 600,000 36,420,000.00 2.30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5.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的海通证券于2015年8月26日发布公告称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公

司涉嫌未按规定审查、了解客户身份等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

进行立案调查，2015年9月12日,公司发布公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为海通证券上海建国西路营业

部和杭州解放路营业部对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HOMS系统开放专线接入， 其中第一条专线于2014年3月由零售与网络

金融部、信息技术管理部、合规与风险管理总部平行审核后接入上线。 第二条专线于2015年2月由零售与网络金融部、合规与风险管理总

部、信息技术管理部平行审核后接入上线。对于上述外部接入的第三方交易终端软件，海通证券未进行软件认证许可，未对外部系统接入

实施有效管理，对相关客户身份情况缺乏了解。 公司未按照《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客户交

易终端信息等客户信息管理的规定》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证券经纪业务管理的规定》第三条第（四）项，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则》第五十条的规定对客户的身份信息进行审查和了解，违反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

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第（四）项所述的行为，获利2865.3万元。 2015年11月28日，

公司公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对该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管理人长期跟踪研究该股票，认为海通证券是国内排名靠前的证券机构，2015年资本市场

热度较高，公司业绩增长迅速，从处罚公告中知悉，证监会对对海通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8,653,000元，并处以85,

959,000元罚款，而2015年海通的净利润预计超过140亿，此次处罚对海通证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处罚对

该股票的投资价值不产生重大影响，该证券的投资已执行内部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的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键桥通讯” 或“公司” ）于2015年2月17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号）

（一）定期报告虚构营业收入、成本以及虚构应收账款回款的事实

键桥通讯虚增收入、成本以及虚构应收账款收回少计提坏账准备合计对当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是：虚增2009年利润总额1391万元，

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29.35%。 虚增2010年利润总额447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9.01%；虚增2011年利润总额551万元，占当期披

露利润总额的12.34%；虚增2012年利润总额926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4.36%。

(二)重大对外贷款未及时入账及披露的事实

2013年1月4日，键桥通讯与深圳市天某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四份借款协议，金额共计2.55亿元，未经董事会审议。 上述对外贷款

金额占键桥通讯上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15.76%，具有重大性，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应及时报告并披露，但键桥通

讯未针对该借款事项进行临时公告。 上述借款事项涉及的资金支付，键桥通讯于2013年1月4日至6日根据协议将资金分别转出，未及时

入账确认。截至2013年6月30日，尚未入账的合计111,577,270元，导致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等项目存在虚假

记载。

（三）重大对外担保未及时披露的事实

2013�年3�月26�日、4�月5�日，键桥通讯分别与广某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两份《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分别出质金额2,000�万

元、4,000�万元的两份定期存单，作为深圳市优某供应链有限公司合计本金1.5�亿元债务本息的担保，未经董事会审议。 上述被担保债务

本金总额，占键桥通讯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888,411,991.20�元的16.88%，具有重大性，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应

及时报告并披露。 但键桥通讯未对该事项进行临时公告，也未在《2013�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该担保事项。

依据《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是信息披露义务人。 键桥通讯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年报及2013�年半年报均存在虚假

记载或重大遗漏，并存在重大事项未依法及时公告的情形，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

的行为。 键桥通讯是有关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 叶琼、David� Xun� Ge（葛迅）、李秀红、洪圣恩、徐慧玲为键桥通讯有关违法行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夏明荣、殷建锋、Brenda� Yep（叶冰）、叶炜、李连和、付昭阳、罗飞为其他责任人员。

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决定：

1、对键桥通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六十万元罚款；

2、对叶琼、David� Xun� Ge（葛迅）分别给予警告，并各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3、对李秀红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4、对洪圣恩、徐慧玲、夏明荣分别给予警告，并各处以五万元罚款；

5、对Brenda� Yep（叶冰）、叶炜分别给予警告，并各处以三万元罚款；

6、对殷建锋、李连和、付昭阳、罗飞分别给予警告。

对该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管理人长期跟踪研究该股票，键桥通讯目前已经发布并购预案更换控股股东，并且积极准

备上会，同时积极处理应收账款风险，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 从监管措施公告中知悉，相关问题对于公司经营并不构成重大实质性影响。

对键桥通讯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并不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本次监管措施对该股票的投资价值不产生重大影响。该证券的投资已执行

内部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的其它证券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证券。

5.11.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203,586.9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27,209,695.40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79,557.03

5 应收申购款 8,204.4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28,501,043.85

5.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5.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556,024,207.97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996,705.5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63,299,770.55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496,721,143.00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46,794,805.00

报告期期间买入/申购总份额 -

报告期期间卖出/赎回总份额 -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46,794,805.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3.13

注：本基金管理人投资本基金的费率标准与其他相同条件的投资者适用的费率标准相一致。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未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本基金基金份额。

§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一）《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二）《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三）《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2015年第4季度报告》（原文）

8.2�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43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基金管理人营业时间内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phfund.com）查

阅。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已开通客户服务系统，咨询电话：4006788999。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1日

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21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6年1月18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

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鹏华中国50混合

场内简称 鹏华50

基金主代码 160605

交易代码 16060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年5月12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12,036,441.43份

投资目标

以价值投资为本，通过集中投资于基本面和流动性良好同时收益价

值或成长价值相对被低估的股票，长期持有结合适度波段操作，以

求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和实现基金财产的

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1）股票投资方法：本基金股票投资中，精选个股，长期持有结合适

度波段操作，注重长期收益。 将类指数的选股方式与积极的权重配

置相结合，从而在保持了收益空间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

风险。 股票价值分析兼顾收益性和成长性。

（2）债券投资方法：本基金债券投资以降低组合总体波动性从

而改善组合风险构成为目的，采取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谋取超额

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180指数涨跌幅×65%＋深证100指数涨跌幅×30%＋金融同

业存款利率×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风险品

种。 长期平均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成长型基金，高于价值型基

金、指数型基金、纯债券基金和国债。

基金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5年10月1日 － 2015年12月31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658,718.25

2.本期利润 330,323,397.98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3536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1,428,246,491.0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566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

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

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28.15% 2.33% 16.60% 1.61% 11.55% 0.72%

注：业绩比较基准=上证180指数涨跌幅×65%＋深证100指数涨跌幅×30%＋金融同业存款利率×5%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04年5月12日生效。

2、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

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陈鹏

本基金基金

经理

2011年1月28日 - 12

陈鹏先生，国籍中国，工商管理硕士，

12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在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任行业研究员；2006年5

月加入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行

业研究工作，历任行业研究员、鹏华价

值优势股票（LOF）基金基金经理助

理，2007年8月至2011年1月担任鹏华

行业成长证券基金基金经理，2008年

8月至2011年5月担任鹏华普丰基金

基金经理，2011年6月至2013年3月担

任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2013年1月至2014年4月担任鹏华普

丰基金基金经理，2011年1月起担任

鹏华中国50混合基金基金经理，2015

年5月起兼任鹏华消费领先混合基金

基金经理。 现同时担任权益投资二部

副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本报

告期内本基金基金经理未发生变动。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诚实守信、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合规，不存在

违反基金合同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生违法违规且对基金财产造成损失的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交易次数为1次，主要原因在于指数成分股交易不活跃导致。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5年四季度，市场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反弹，从风格上来说，创业板涨幅较沪深300更大。 四季度，本基金保持了较高的仓位，股票配

置相对集中，较好的把握了此次反弹的机会。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内，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为28.15%，同期上证综指上涨15.93%，深证成指上涨26.80%，沪深300指数上涨16.49%。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注：无。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337,996,211.00 90.43

其中：股票 1,337,996,211.00 90.43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40,092,000.00 2.71

其中：债券 40,092,000.00 2.7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0,069,378.47 4.74

8 其他资产 31,464,862.37 2.13

9 合计 1,479,622,451.84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738,747,131.71 51.72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72,952,705.20 5.11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6,977,950.30 14.49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125,357,559.06 8.78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8,439,918.05 1.29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5,703,700.00 8.10

S 综合 59,817,246.68 4.19

合计 1,337,996,211.00 93.68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0802 北京文化 3,000,000 101,640,000.00 7.12

2 600289 亿阳信通 3,860,350 76,048,895.00 5.32

3 600892 宝诚股份 836,230 72,952,705.20 5.11

4 600303 曙光股份 4,599,950 70,609,232.50 4.94

5 300048 合康变频 3,315,660 70,258,835.40 4.92

6 002008 大族激光 2,699,947 69,901,627.83 4.89

7 600146 商赢环球 2,019,924 66,334,304.16 4.64

8 300156 神雾环保 1,300,000 64,987,000.00 4.55

9 600158 中体产业 2,349,732 61,281,010.56 4.29

10 600701 工大高新 2,499,676 59,817,246.68 4.19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40,092,000.00 2.81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40,092,000.00 2.81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40,092,000.00 2.81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50416 15农发16 400,000 40,092,000.00 2.81

注：上述债券明细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债券。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5.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的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商赢环球” 或“公司” )于2015年7月17日公告，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 [2015]� 14�号）

1、主要内容

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大元股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

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大元股份、洪金益、郑本席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大元股份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大元股份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峰公司）2012年9月以4,450�万元出售6个矿权

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北方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矿业）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大元股份未在2012年年报中如实披露。

2012年3月，大元股份开始处理2个采矿权和4个探矿权。 2012年9月 19日，大元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出售世峰公司6个矿权给

北方矿业，转让价4,450万元。 截至调查日，6个矿权因政策原因尚未完成转让手续。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北方矿业于2011年5月独资设立。 2012年5月22日，大元股份实际控制人邓永新成为该公司持股90%的第一大股

东。

调查发现，北方矿业先期支付给世峰公司的2,250万元转让款中，1,950万元来自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邓永新未将其担

任北方矿业大股东的情况告知大元股份或董事会，2012年9月大元股份董事会在审议有关事项时， 未将世峰公司与北方矿业的交易作为

关联交易对待，关联董事未回避表决，有关临时公告未将北方矿业披露为关联方，大元股份2012年年报未将北方矿业列为关联方。

世峰公司从上述交易中实现净利润4,450万元，按照大元股份对世峰公司持股52%计算，该笔关联交易大元股份实现净利润2,314

万元（大元股份 2012�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105.78万元）。

二、大元股份子公司北京大元益祥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大元益祥）2012年5月以996万元向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通海）收购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锦矿业）部分股权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大元股份未在 2012�年年报中如实披露

2012年5月，大元股份和京通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购京通海持有的黔锦矿业0.49%股权，交易价 996万元，由大元益祥完

成后续交易，支付996万元给京通海。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京通海公司于2002年1月设立。 2011年12月，邓永新的哥哥邓永祥成为第一大股东，并一直担任该公司监事。

调查发现，大元股份和京通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交易未经董事会审议，由大元股份原董事长洪金益签署通过。 2012年5月

21日，大元益祥划款996万元给京通海。邓永新未将邓永祥控制京通海以及长期担任该公司监事等情况告知大元股份或董事会，大元股份

2012年年报未将京通海列为关联方。

以上事实，有涉案人员询问笔录、借款协议、涉案账户交易记录、资金划转记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邓永新作为大元股份实际控制人，未如实告知上市公司有关情况，以致大元股份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事项，认定其为对大元股份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大元股份董事长洪金益、董事郑本席、董事会秘书李志昊在审议2012年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上未就相关事项给予合理关注，未勤勉尽责，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上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和第六十八条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

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大元股份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二、对邓永新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三、对洪金益、郑本席、李志昊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

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

执行。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提出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且未认定公司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或欺诈发行行为，公司未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重大违法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不会因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被暂停上市或

终止上市。

对该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管理人长期跟踪研究该股票，商赢环球已经发布预案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处罚的是之

前的资产“大元股份”的遗留的事宜，相关处罚人员都已经离开公司，并且公司也正在运作把原主业剥离。 从监管措施公告中知悉，相关

问题对于公司经营并不构成重大实质性影响。对商赢环球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并不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本次监管措施对该股票的投

资价值不产生重大影响。 对商赢环球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不产生重大影响。 该证券的投资已执行内部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组合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的北京文化的发行主体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2015年3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

出具的《关于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95号），对公司在互动易平台上发布的信息与年报

披露存在前后矛盾一事表示关注。 2015年4月2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172号），对公司已超过十天未在互动易平台上回答投资者的提问一事表示关注。 2014年4月28日，深圳证券交

易所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4】第140号），就公司2013年

年报相关问题要求公司予以书面说明。 2015年4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5】第99号），就公司2014年年报相关问题要求公司予以书面说明，并进行补充披露。

根据公司公告，最近五年，公司未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公司被交易所出具监管函2次，关注函6次，年报问询函5次。 公司已

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答复并作出相应整改。 本基金管理人长期跟踪研究该股票，该证券的投资已严格执行内部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的其它证券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证券。

5.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100,343.6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9,531,063.89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46,289.56

5 应收申购款 287,165.29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1,464,862.37

5.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5.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979,670,351.07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3,976,665.98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01,610,575.62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12,036,441.43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注: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未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本基金基金份额。

§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一）《鹏华中国50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二）《鹏华中国50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三）《鹏华中国50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第4季度报告》（原文）。

8.2�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仙霞路18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基金管理人营业时间内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phfund.com）查

阅。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已开通客户服务系统，咨询电话：4006788999。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1日

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21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6年1月18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鹏华中证500指数（LOF）

场内简称 鹏华500

基金主代码 160616

交易代码 160616

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LOF）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0年2月5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39,018,594.54份

投资目标

采用指数化投资方式，追求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之

间的跟踪误差最小化，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制在0.35%以内，年跟

踪误差控制在4%以内，以实现对中证500指数的有效跟踪。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投资方法，原则上按照成份股在中证500指数

中的基准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

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

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

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

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

变通和调整，力求降低跟踪误差。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500指数收益率×95%＋银行同业存款利率×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采用指数化操作的股票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

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型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高预期

风险、较高预期收益品种。

基金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5年10月1日 － 2015年12月31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20,795,449.62

2.本期利润 82,200,252.19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3250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357,093,075.6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494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

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

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26.72% 2.10% 23.13% 1.94% 3.59% 0.16%

注：业绩比较基准=中证500�指数收益率×95%+银行同业存款利率×5%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0年2月5日生效。

2、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王咏辉

本基金基

金经理

2013年12月27

日

- 17

王咏辉先生，国籍英国，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硕士，17年

证券基金从业经验。 曾担任伦敦摩根大通(JPMorgan)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分析师， 汇丰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HSBC)高级分析师，伦敦巴克莱国际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基金经理、 部门负责人， 巴克莱资本公司

(BarclaysCapital)部门负责人，泰达宏利基金公司国

际投资部副总监、 产品与金融工程部副总经理及泰达

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基金、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

QDII基金、 泰达中证500基金基金经理等职；2012年

11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3年12月起担任

鹏华中证500指数（LOF）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9月

起兼任鹏华地产分级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12月起兼

任鹏华沪深300指数（LOF）基金基金经理，2015年6

月起兼任鹏华创业板分级基金、 鹏华互联网分级基金

基金经理，现同时担任量化及衍生品投资部总经理、投

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王咏辉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英

国基金经理从业资格（IMC）。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基金

经理未发生变动。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诚实守信、勤勉

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合规，不存在违

反基金合同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生违法违规且对基金财产造成损失的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交易次数为1次，主要原因在于指数成分股交易不活跃导致。

4.4�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5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在“稳增长”与“调结构”的背景下，疲弱前行，A股市场在3季度呈现出异常波动后， 然后在四季度市场快速

恢复到3539点。 本基金秉承指数基金的投资策略，在报告期内连续遭遇一定比例申购赎回，对基金净值造成一定影响，管理人尽力降低影

响，在力争跟踪指数收益的基础上，将基金跟踪误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4.5�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494元，累计净值1.494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26.72%，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23.13%。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333,968,251.07 93.05

其中：股票 333,968,251.07 93.05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4,714,886.40 6.89

8 其他资产 216,828.79 0.06

9 合计 358,899,966.26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5,221,104.64 1.46

B 采矿业 10,375,661.94 2.91

C 制造业 191,144,075.55 53.53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260,296.07 2.87

E 建筑业 8,696,680.32 2.44

F 批发和零售业 23,138,967.05 6.48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800,281.78 2.46

H 住宿和餐饮业 614,300.40 0.17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492,318.31 5.74

J 金融业 4,349,574.88 1.22

K 房地产业 25,121,528.80 7.04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894,024.67 1.65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791,694.99 0.50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266,256.41 0.63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883,158.00 0.25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992,816.21 2.24

S 综合 4,684,779.47 1.31

合计 331,727,519.49 92.90

5.2.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掘业 - -

C 制造业 1,891,336.08 0.53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349,395.50 0.1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2,240,731.58 0.63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600880 博瑞传播 349,000 3,961,150.00 1.11

2 600289 亿阳信通 135,807 2,675,397.90 0.75

3 600816 安信信托 108,408 2,468,450.16 0.69

4 600894 广日股份 105,662 2,112,183.38 0.59

5 000718 苏宁环球 146,060 1,926,531.40 0.54

6 600635 大众公用 192,387 1,896,935.82 0.53

7 600201 生物股份 49,200 1,818,924.00 0.51

8 600435 北方导航 60,386 1,733,078.20 0.49

9 002466 天齐锂业 12,300 1,731,225.00 0.48

10 600835 上海机电 56,446 1,710,878.26 0.48

5.3.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0982 中银绒业 112,858 988,636.08 0.28

2 002018 华信国际 29,500 902,700.00 0.25

3 002091 江苏国泰 13,150 349,395.50 0.10

注：上述股票明细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积极投资的全部股票。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5.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5.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5.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的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公司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5年8月14日，公司收到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5年11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

通知书》（152501号）。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正处于反馈阶段，根据反馈意见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来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对公司

现场检查和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公司整改相关情况公告。 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范性文件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保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2015年6月1日，公司及董事长张翀宇、董事会秘书李树剑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监函[2015]0030号《关于对内蒙古金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内容如下：

“2014�年 10�月 12�日、10�月 30�日，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集团或公司）分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015�年 4�月 28�日、4�月 29日，公司相继披露了关于终止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

公告及补充公告。 公告中称，公司与保荐机构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并于4月20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终止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申请。 4�月 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撤回申请的书面文件。

经查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于 2015�年 4�月 17�日就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事项口头达成一致意见，但公司未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4�月 20�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撤回申请，公司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迟至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终止审查

通知书后，才于 4月 28日、4月 29日对外披露该事项。

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属于对公司股价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且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程中，公司股票一直处于

交易状态，公司应当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金宇

集团未及时披露该信息，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 2.1条、第 2.3条、第 7.3�条、第 7.5�

条等有关规定。 董事长张翀宇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第一责任人，董事会秘书李树剑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直接负责人，均未做到勤勉

尽责,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2.2条、第3.1.4条、第 3.1.5条、第 3.2.2条的规定以及在《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部做出如

下监管措施决定：

对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董事长张翀宇、董事会秘书李树剑予以监管关注。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

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

收到上述《决定》后，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认真反思，查找原因，引以为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认真学习和领会《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加强对自身职责和相关规章制度的理解和认识，认真履行勤勉尽

责义务，依法规范运作，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防范和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对该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为指数基金，为更好地跟踪标的指数，控制跟踪误差对该证券的投资属于按照指数成分股的

权重进行配置，符合指数基金的管理规定，该证券的投资已执行内部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的其它证券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证券。

5.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17,159.8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936.36

5 应收申购款 95,732.6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16,828.79

5.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

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600880 博瑞传播 3,961,150.00 1.11 重大事项

5.11.6�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

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000982 中银绒业 988,636.08 2.80 重大事项

2 002018 华信国际 902,700.00 2.50 重大事项

5.11.7�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263,657,511.2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28,977,018.02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53,615,934.71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39,018,594.54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注:截止本报告期末，本基金管理人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未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本基金基金份额。

§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一）《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二）《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

（三）《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2015年第4季度报告》（原文）。

8.2�存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基金管理人营业时间内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phfund.com）查

阅。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已开通客户服务系统，咨询电话：4006788999。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1日


